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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1年08月02日

解釋爭點 勞保條例就勞保遺屬津貼受領之規定違憲？

解釋文 　　勞工保險係國家為實現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保護勞工及第一

百五十五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八項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之基

本國策而建立之社會安全措施。保險基金係由被保險人繳納之保

險費、政府之補助及雇主之分擔額所形成，並非被保險人之私

產。被保險人死亡，其遺屬所得領取之津貼，性質上係所得替

代，用以避免遺屬生活無依，故應以遺屬需受扶養為基礎，自有

別於依法所得繼承之遺產。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被

保險人之養子女，其收養登記在保險事故發生時未滿六個月者，

不得享有領取保險給付之權利。」固有推行社會安全暨防止詐領

保險給付之意，而同條例第六十三條至第六十五條有關遺屬津貼

之規定，雖係基於倫常關係及照護扶養遺屬之原則，惟為貫徹國

家負生存照顧義務之憲法意旨，並兼顧養子女及其他遺屬確受被

保險人生前扶養暨無謀生能力之事實，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七條

及第六十三條至第六十五條規定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予

以修正，並依前述解釋意旨就遺屬津貼等保險給付及與此相關事

項，參酌有關國際勞工公約及社會安全如年金制度等通盤檢討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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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勞工保險係國家為實現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保護勞工及第一

百五十五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八項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之基

本國策而建立之社會福利措施，為社會保險之一種，旨在保障勞

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社會保險所提供之保障，依國際公約及

各國制度，通常分為兩類：金錢補助及福利服務。金錢補助係為

補償被保險人因為老年、殘障、死亡、疾病、生育、工作傷害或

面臨失業情況喪失所得時所為之金錢給付，此類金錢給付分別具

有所得維持、所得替代之功能；社會福利服務則指直接提供諸如

住院照護、醫療服務、復健扶助等，學理上稱為「實物給付」。

負擔上述各項給付及服務之社會保險基金，其來源初不限於被保

險人所繳納之保險費，我國現行勞工保險制度亦同。依勞工保險

條例第四章規定對於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所提供之保險給付，計

1



有生育、傷病、醫療、殘廢、老年、死亡等項，勞工保險之保險

費，則依同條例第十五條所定之比例，由被保險人、投保單位分

擔及中央政府與直轄市政府補助。

　　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所受領之保險給付，係

由勞工保險創立時政府一次撥付之金額、當年度保險費及其孳息

之收入與保險給付支出之結餘、保險費滯納金、基金運用之收益

等所形成之勞工保險基金支付之(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六條參

照)，可知保險給付所由來之保險基金並非被保險人私有之財產。

被保險人死亡，同條例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遺屬所得領取之津貼，

乃勞工保險機構出於照護各該遺屬所為之設計，用以避免其生活

無依，故遺屬津貼有別於依法所得繼承之遺產，上開遺屬之範圍

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遺產繼承人亦有不同。

　　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被保險人之養子女，其收

養登記在保險事故發生時未滿六個月者，不得享有領取保險給付

之權利。」以養子女收養登記滿六個月為領取保險給付之限制，

雖含有防止詐領保險給付之意，惟為貫徹國家對人民無力生活者

負扶助與救濟義務之憲法意旨，以收養子女經法院認可後，確有

受被保險人生前扶養暨其本身無謀生能力之事實為請領遺屬津貼

之要件，更能符合勞工保險條例關於遺屬津貼之制度設計。又同

條例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四條之遺屬津貼，於配偶、子女、父

母、祖父母係基於倫常關係，一律得依同條例第六十五條順序受

領。至其餘孫子女與兄弟姊妹則須有專受被保險人扶養之事實，

始能受領給付，係基於應受照護扶養遺屬之原則而為之規定。然

鑑於上開規定之遺屬得受領遺屬津貼，原為補貼被保險人生前所

扶養該遺屬之生活費用而設，以免流離失所，生活陷於絕境，從

而其請領遺屬津貼亦應同以受被保險人生前扶養暨無謀生能力之

事實為要件，始符前開憲法旨意。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七條及第

六十三條至第六十五條規定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予以修

正，並依前述解釋意旨就遺屬津貼等保險給付及與此相關事項，

參酌有關國際勞工公約及社會安全如年金制度等通盤檢討設計。

大法官會議主席　院　長　翁岳生

　　　　　　　　大法官　劉鐵錚　吳　庚　王和雄　王澤鑑

　　　　　　　　　　　　林永謀　施文森　孫森焱　陳計男

　　　　　　　　　　　　曾華松　董翔飛　楊慧英　戴東雄

　　　　　　　　　　　　蘇俊雄　黃越欽　謝在全　賴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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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549抄本(含解釋文、理由書與陳大法官計男、施大法
官文森、黃大法官越欽、孫大法官森焱分別提出之協
同意見書、聲請書及附件)

549施大法官文森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549孫大法官森焱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549陳大法官計男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549黃大法官越欽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張○武聲請書

相關法令 憲法第153條(36.01.01)

憲法第155條(36.01.01)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8項（89.4.25.修正公布）
(89.04.25)

民法第1138條(91.06.26)

勞工保險條例第15條、第27條、第63條、第64條、
第65條、第66條(90.12.19)

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聲請人之父母為照料聲請人獨居舅父之生活起居，並承繼香

火，於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一月間將聲請人過繼予舅父為養子，養

父旋於同年三月二十日因病去世。聲請人乃於八十五年間與養父

在大陸之配偶及子女共同向勞工保險局請領遺屬津貼該局依勞工

保險條例第三十七條(現行條例第二十七)：「被保險人之養子女

戶籍登記未滿六個月者，不得享有保險給付之權利」規定否准聲

請人之所請，聲請人不服，迭經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均遭

駁回。因認確定終局判決適用之上開條例，有違憲法第七條、二

十三條規定之虞，爰聲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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